关于报送信息化建设优秀案例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2013年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工作，我市率先启动创建国家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工作，加快推进“三网融合”，大力建设和推广“多规合一”、“i厦门一站式服务”等多领域信息化应用，有力促进了全市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协调科学持续发展。为了及时推广信息化的应用成果，相互借鉴经验做法，按照领导指示精神，我办着手进行我市信息化建设优秀案例汇编工作，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优秀案例的基本要求：

1、提高行政效率，创新社会管理，改善服务环境，促进服务均等均质，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和诚信体系，推动各方面发展的案例。

2、关注民生，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和质量，得到人民群众普遍认可的案例。
3、实现跨部门跨系统间的数据互联互通、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形成公共信息资源，推动信息系统一体化建设的案例。

4、优化产业生态系统，带动产业发展的案例。
5、其他方面具有积极引领示范作用和推广价值的案例。
二、有关工作要求：

1、请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组织人员仔细梳理近年来尤其这两年来信息化建设工作的成功做法和典型案例，形成条理清晰、重点突出的书面材料。
2、材料要围绕提高行政效率、服务民生、促进产业发展等方面，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突出创新思维和作法，用具体案例和数据说明问题，切忌泛泛而谈。

3、每一个案例应包括以下内容：解决了哪些突出问题（出发点），产品或服务推出的时间，创新性突破性的做法，效果（突出亮点），成熟度情况，可继续完善的地方，在全国全省所处位置，推广的价值，被推广地区应具备的基本基础条件，涉及到的软硬件产品及其提供商情况，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的分析、解决的思路和具体措施建议。
4、请各单位将配合此项工作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附表1）于3月6日前、形成的优秀案例书面材料（电子版，及附表2）于3月20日前报市信消办。联系人：胡长平，联系电话：2892762  18205992466，传真：2892766，邮箱：huchangping001@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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